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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委託社團法人幼兒教保協會辦理) 

115學年度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之招生簡章 

壹、 簡介 
    本園由「社團法人幼兒教保協會」承辦，以「家」為核心理念，致力於營造溫暖、安全且充

滿支持的學習環境，讓每一位幼兒都能安心生活、快樂成長。承辦團隊與各園所之間如同一個大

家庭，彼此支持、共享經驗，共同打造優質的幼兒學習場域。 

    本園以幼兒為中心實施教保活動，採用「學習區課程模式」，讓幼兒透過操作、探索與自主

選擇進行學習，並在情境化、開放式的環境中建構經驗。我們重視「平等與尊重的優質環境」、

「友善且持續的專業成長」以及「家長與社區的合作夥伴關係」，並以四大幼兒圖像作為課程與

教學發展重點：自主管理、尊重關懷、表達溝通與樂學好學，期望幼兒在生活中能自信、友善、

勇於探索並善於表達。在理念與課程方法相互結合下，本園充分運用興大附農多元科系與環境特

色，將校園自然、人文與專業資源融入學習區課程，發展具深度的整合性學習經驗。幼兒能在真

實情境中觀察、操作與討論，讓幼兒在真實情境中觀察、操作與討論，在自主探索中建構屬於自

己的學習經驗。我們將延續既有良好基礎，並與家長攜手合作，共同為幼兒打造如家般溫暖、充

滿愛與支持的高品質非營利幼兒園。 

貳、   招生資訊 

一、 依據 

依非營利實施辦法第14條，為性別平等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設之托兒設施者，

依下列登記資格順序招收幼兒辦理。 

二、 員工子女之招生：本園係以招收員工子女、孫子女為主要設立目的，因此招生對象以員

工子女、孫子女為優先，仍有缺額者再依序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及一般幼兒。 

三、 員工子女、孫子女定義如下： 

(1) 委託單位之編制內人員、聘(僱)用人員、駐點人員(派駐該設置單位辦公之人

員)、商借人員、約用人員等5類人員子女、孫子女;但不含退休員工、離職員工、

志工及園區內廠商之子女、孫子女。 

(2) 與委託單位簽訂聯合托育教保服務契約之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之員工子女、

孫子女。 

(3) 該非營利幼兒園或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在職教職員工子女。 

(4) 國立學校辦理者,其員工子女亦包含當學年度在校學生之子女。 

四、 登記資格及證明文件(登記時請至現場繳驗戶口名簿影本、在職證明或相關證明，並自備一份影本，未

繳驗者不予登記) 
優先

順位 

委託單位及簽訂聯合托育教保服

務契約之政府機關 
應檢具證件 

1 國立興大附農 
新生報名登記表 

在職服務證明(正本)＆ 

其他證明(正本)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2 國立中興大學 

3 國立興大附中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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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登記報名方式： 

(1)親送報名：幼兒園 辦公室 

(2)郵寄報名：臺中市東區台中路283號 幼兒園 收 

(3)E-mail報名：kidsbaby321@gmail.com(請立即來電確認，以維護您的權益)。 

六、 招收年齡: 

（一） 小班：3足歲(民國111年9月2日至112年9月1日出生者。) 

（二） 中班：4足歲(民國110年9月2日至111年9月1日出生者。) 

（三） 大班：5足歲(民國109年9月2日至110年9月1日出生者。) 

七、 招收班級數及名額: 
(1) 分齡專班： 

3 足歲幼兒共 1班(招收 22 人) 

4 足歲幼兒共 1班(招收 4人) 

5 足歲幼兒共 1班(招收 0人) 

八、 辦理招生程序如下： 
項目 說明 備註 

登記時間 
115年01月02日(五)~ 115年02月06日(五)止 

上午9：00~下午16：30止 

 

登記資格 
教職員工之子女、孫子女(等5類人員) 

(採隨報隨審) 

 

登記地點 
臺中市東區台中路283號 

(國立興大附農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辦公室) 

 

招收名額 
小班幼生，22人；中班幼生，4人；大班幼生，0人 

(實際招生名額已扣除直升之幼兒人數) 

 

抽籤時間 
115 年 02 月 11 日(三)上午 10 時 

(依優先順位排序，若登記人數超額，將進行抽籤) 

 

錄取生 

完成報到日期 

1.正取生115年03月06日(五)前辦理報到。 

2.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3.遞補之備取生需於隔週115年03月09日(一)下午4時30分前

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抽籤及結果公布地點 幼兒園辦公室門口、幼兒園官網、幼兒園粉絲專頁  

聯絡窗口 (04)22810010*586(張老師)  

九、 其他注意事項及規定： 

(1) 倘於招生登記完成後或學期中出缺時，以員工子女、孫子女之備取名單遞補再依序依

一般幼兒之備取名單遞補；備取名單有效期限至116年07月31日，倘有餘額，得依序

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及一般幼兒，且採併同地方政府公共化幼兒園進行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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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登記時，申請登記表件必須由家長及監護人簽名蓋章。 

(3) 申請登記入園人數超過核定招收名額時，依優先順位排序後，採抽籤方式決定之。 

(4) 新生報到未滿額或中途有幼兒離園時，依備取名冊先後次序補足名額。 

(5) 雙(多)胞胎籤卡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行決定採「合併一籤」或「個別分籤」，合併一籤

者中籤者全數錄取，若抽中最後一個缺額，雙(多)胞胎之其他幼兒得列候補名單第一

順位。 

(6) 錄取之幼兒如未依規定時間報到、繳交證明文件，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已報到之幼兒

未依期限繳回繳款單時，以棄權論，並依備取順序遞補。 

(7) 登記或報到當日，幼生監護人倘無法至現場辦理，應出具委託人簽名並填妥之委託書

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方可辦理登記或報到。 

(8) 申請登記證明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或出具不實之情事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並追溯其

法律責任。 

(9) 幼兒園以實施全日制教學為原則，收托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7：30~18：00，並比照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局之行政機關辦公日辦理。 

(10) 收退費說明： 

項

目 
金額 

收費期

間 
收費金額 

一般家庭子女 2,000元 一學期 12,000 元 

第二胎以上子女 1,000元 一學期 6,000 元 

第三胎以上子女 0 元 一學期 0 元 

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0 元 一學期 0 元 

(11) 若教職員工未能在報名期間完成報名，則無優先入學資格，僅能依循臺中市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公告招生時程，逕至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E

化系統報名。 

(12) 本簡章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訂定。 

幼兒園電話 

        (04)2281-0010#586       

    (04)2280-7564 


